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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 研究動機

在朋友的建議下，我讀了《盲眼刺客》這本書。高中歷史課程中曾提及女性主義，拜讀了《盲眼刺客》後，為了更深刻了解書中女主角的心理與當時時代的連結，我決定以〈從《盲眼刺客》看女性主義〉為題，研究女性主義並尋找它在書中角色的呈現。

女性主義通常以18世紀的啟蒙時代思想為起源。如瑪莉·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所著《女權辯護》是19世紀之前少數幾篇可以稱得上是女性主義的著作之一。但這並不是說更早以前就不存在著其他關於兩性平等的著作。『例如，哲學家安里西·哥內留斯·阿格里帕在1529年所著的《關於女性之高貴卓越的演說》』(註一)。19世紀的女性主義小說有英國的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所著的《簡愛》、法國作家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珍·奧斯汀所著的《傲慢與偏見》、《愛瑪》、《理性與感性》等 … … 到了現代的20世紀，女性文學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我希望由現代加拿大國寶級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所著的《盲眼刺客》觀察出女性主義在二次大戰前後的面貌與近代尚存的問題。

二、研究方法

我重新閱讀《盲眼刺客》數遍。為了更了解女性主義及女權運動的歷程與發展，我尋訪成功大學的圖書館、台南市立圖書館。除了圖書資源，我也利用網路搜尋相關資料。我先擬定了大綱，並與指導老師討論小論文的細節。再來，就是不停的閱讀資料、吸收知識並轉換成自己的論點與看法。在指導老師的協助下，我不斷的寫作、修正與進步。方使這篇小論文能在短期內完成。

貳●正文

1、 女性主義

1、 女性主義與女權運動

『女性主義是婦女要求享有身為人類的完整權利。』(註二)包括政治、經濟、法律上與自由權的保障。政治上，爭取婦女的選舉與被選舉權；經濟上，保障婦女工作權，破除女性工作性質的傳統迷思以及男女在職場上的差別待遇；法律上，在婚姻自主、墮胎及撫養權作努力；極力呼籲婦女能同等享有人身自由、思想言論與出版自由等自由權。也固此，女性主義向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傳統關係挑戰，並且反抗所有造成女人無自主性、附屬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權力結構、法律和習俗。而女權運動是所有女性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有意識的共同合作。當婦女有意識的組織自己，而且這個組織大到有足夠效率來改變女性的境遇。改變女性的從屬地位是經過許多世紀才完成的。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有組織的婦女運動一直受制於過去不斷累積的不利因素。

女性主義的形成背景即為女權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六O年代中期，與政治相關、大多為激進派，稱為「激進的女權主義」。他們主張建立「姊妹關係」，其內容有：一、拒絕家庭主婦的工作。二、否認婦女在社會中從屬的地位。三、婦女有身體主權。女權主義者認為如果要實現他們所提出的要求，就必須鬥爭，並強調婦女意志可改變現況，但卻忽略了婦女受限於經濟的問題。他們提出婦女平等與婦女解放，使性別政治作為一個廣被承認的社會問題，引發了廣大婦女群的熱情。

到了七O年代，把文化與思想連繫，稱為「文化的女權主義」。1975年，「文化的女權主義」逐漸取代「激進的女權主義」：由從「男性價值」的壓力解放婦女轉為根據「女性價值」創造替代性的文化。「文化的女權主義」目的為改變婦女形象與否認反對男女性別價值的思想。

七O年代後期，女權主義者轉向對「性暴力」的探討，抨擊大眾媒體及色情作品中的性暴力問題的男權思想與其男性作者。這種思潮也促成了女性主義在文學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2、女權運動對文學的影響

自從六O年代，就出現了大量嚴肅的文學作品，把婦女的生活作為一特殊領域。從中觀察社會和文化規範的變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證實了婦女的要求、觀察和判斷具有其重要性與獨特性。於是關心女性的問題在文學中受到重視，婦女的思想與行為受到認真且嚴肅的看待。

女性文學是從女性的內心世界描寫她們經歷的作品。文學作為女性的發表園地，須具備婦女真實且坦率的表達自我，且不受傳統標準束縛的元素。為了增進女性意識的提高，文學加入現實主義的細膩觀察，深入了解婦女的個性發展、自我認識、個人間的關係，以及其他「個人的」或「內在的」性別主義的影響。

女權主義的新意識影響了作家，特別是女性作家的創作意識。此種新意識及女權主義運動拓寬了婦女生活的題材。古今往來，女性作家與讀者不得不與眾不同。在傳統男尊女卑的文化延續迄今，女性主義的力量正是在反對這種文化傳統所表現出來的。

2、 各地區女性主義(女權運動)的發展

1、 歐洲地區

在歐洲封建社會時期，男女之間的工作酬勞不同(婦女工作時間不規律且工資較低)。婚姻常為女性一生的最佳選擇，但男女至少是一同工作的。當製造業與大城市興起，男外女內的觀念形成，導致女性在社會地位上無立足之地。歐洲女性地位的提升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此時，各國開始給予婦女投票權，表示對女性在戰爭期間的貢獻表示認可。兩次大戰使男性勞動力缺乏，讓女性有機會進入傳統屬於男性的職業，如軍火、機械工業等。

A、英國

a、 瑪莉·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反駁盧梭所提出滿足男性自我崇拜的理論。其好友潘恩在1791年出版《人類的權利》。瑪莉也在1792年發表聲明《婦女權力的辯白》，將啟蒙的概念首次應用在女性上。

b、19世紀中葉，女性主義倡導者為婦女贏得受教權、財產權及投票權。

c、艾米琳·潘克斯特成立了婦女社會政治聯盟，目標為揭露英國社會裡制度化的性別歧視。
d、20世紀初，激進女權主義者潘克赫斯特領導的「戰鬥的參政派」，以暴力行動要求婦女參政權利。

e、1979年柴契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

B、荷蘭

第一個女性科學研究社團成立於荷蘭。女性專題期刊，如專門報導科學議題，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風行。

C、法國

a、18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提出：「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

b、1789年，法國的勞動婦女遊行至巴黎市議廳示威，要求政府降低物價。
c、1790年，法國女劇作家高爾日發表了《婦女權利宣言》，提出十七條有關婦女權利的要求。這個宣言後來成為女權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d、1946年，婦女取得投票權。

2、美洲地區

A、 美國

a、1848年， 7月19日，伊莉莎白舉辦第一屆女權大會。

b、1850年代中期，州立法單位開始關心婦女擁有財產權的議題。

c、1860年，約十四個州通過婦女改革法令。

d、1888年，伊莉莎白、蘇珊、安冬奈特、露西四人成立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

e、1916年，仙額夫人發起家庭計畫運動卻遭保守派反對而被判刑，但仍以自創「叛逆婦女」報刊倡導理念。

f、1919年，婦女取得投票權。

3、亞洲地區

A、 中國

a、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後，女子北伐隊解散。軍隊女首領轉向參政，成立女子參政同盟會，並衝擊參議院，要求立法中確認婦女參政的權利。

b、五四運動中婦女要求平權的呼聲和行動曾迫使北洋政府作出一定的讓步。

c、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婦女平等權利得到法律確認。

B、 阿拉伯

埃及法學家卡西姆·阿敏是阿拉伯女性主義運動之父。他在1899年寫了開拓性的書，《女性解放》，批判當時的社會習俗。例如多妻制，面紗、或隔離女性制度，譴責這些習俗不符合伊斯蘭教的真正精神。
三、書介

『

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天培

出版日期：2002年02月01日

ISBN：9575608763

2000年英國布克獎小說

2002年12月聯合報讀書人舉辦「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 文學類」
』(註三)

四、小說大意

故事的開端為一場車禍。它奪走了蘿拉的生命，名為意外，實為自殺。故事中由三條主軸並行：辛克龍星的奇幻故事、《盲眼刺客》的出版、艾莉絲的回憶錄。主軸是姊姊艾莉絲的回憶錄，與書中科幻小說和給孫女的信互相穿插，人性的自欺和脆弱在作者細膩的筆觸中顯露。

《盲眼刺客》所描述的那對男女，游走於婚姻與道德規範外，「他」是被通緝的共產革命左翼份子，「她」是上流社會的貴婦。她不斷在城市的各種角落，尋找他最新的落腳處。全書乍看之下似乎是描述二十世紀初神秘浪漫的愛情故事，但是審視書中人物結構，作者很顯然地將男性角色淪為陪襯地位，由此突顯出書中女性鮮明的個性。即使是主導書中兩姐妹命運的理查，也不過是被其女性牽著鼻子走，一生都無法自對少女的迷戀中掙脫出而走向自殺。

五、小説摘錄：分析書中女性來論述女性主義

1、 艾莉絲與蘿拉

作者藉由書中對兩姊妹的描述，明白而直接地表達了她對於身為女性的看法與觀察，即使是生於保守不平等的年代，即使是愛情、婚姻，甚至是性愛都無法自主的年代，書中的女性依然可以透過其他的管道來宣洩內心真正的想法。

『他等於是說，如果我不嫁給理查，我們家就會變得一文不名。又等於是說，我們姊妹倆(特別是蘿拉)是不可能養得起自己的。』(註四)

艾莉絲的婚姻極不對稱，她為了挽救父親的事業委身出嫁理查‧葛里芬。婚後受盡丈夫的壓迫，變成籠中鳥，被裝扮的光鮮亮麗，卻也被囚禁在孤獨裡。艾莉絲不反抗，她失望、妥協、順服。 反觀，蘿拉則高舉抗議的旗幟，豪不留情的衝撞體制，她翹家、逃學、冷漠疏離，過多的苦難造就了蘿拉的性情。她像誤觸蜘蛛網的昆蟲，用盡全力掙脫。

『我不認為我是在寫作，而只認為自己是把一些事情給記下來。我希望留下一個記錄。一個有關亞歷斯的紀錄，也是有關我自己的紀錄。』(註五)

艾莉絲是傳統的舊女性，蘿拉則是反抗傳統的新女性。但艾莉絲卻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她暗地裡背著葛里分家庭，勾搭被通緝的逃犯，亞歷士·湯瑪士，還懷了他的孩子。而蘿拉竟被艾莉絲的丈夫理查所迫，不但身體受辱，更懷了身孕，被設計關進療養院。雖然兩人的奮力反抗在表面上似乎是失敗了(蘿拉自殺、艾莉絲失去監護權)，然而，艾莉絲死前透過書寫回憶錄，讓事實流傳，不啻為一種有效地反擊。

『蘿拉說：「要不就是把手伸到我的裙下。她喜歡摸我的內褲。」她的聲音很平靜，所以我想那一定是虛構的，不然就是出於誤解。』 (註六)
艾莉絲在回憶錄中多次暗示自己就是害死蘿拉的盲眼刺客。從蘿拉被埃爾斯金老師暴力侵犯及性騷擾開始，艾莉絲便以對蘿拉的不信任，忽略她所受到的傷害。

『「可憐的蘿拉聲稱她懷孕了，那只是她幻想出來的東西，當然，」溫妮薇德說，「她似乎是相信，妳即將會生下的小寶寶事實是她的。」理查搖了搖頭。「真可悲。」』 (註七)
一直到蘿拉被理查侵犯，然後因懷孕被強迫墮胎且送至精神病院，艾莉絲一直都沒有注意到。不僅是對蘿拉的遭遇盲目，艾莉絲對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壓抑與自主性的剝奪並無自覺。

直到她動筆寫作才開始正視自己 ( 與其母親角色 ) 的前半生。

我說，「你不願相信你對她幹出那些齷齪勾當的同時，她還會跟另一個男人上床。你不敢面對她愛他而不愛你的事實。我想，她寫那本書，就是為了告訴你這一點。」(註八)
艾莉絲的盲目也象徵每個人對他人的無心傷害。任何人都可能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成為他人的加害者，除非誠實面對他人，堅持自我，不對任何不平等的制度妥協。一如年邁的艾莉絲對她的讀者所欲分享的故事一般：珍惜自我的價值。

2、莉莉安娜

『戰火中，男人將身體與金錢投入戰場。女人不得不在缺乏物資與保護的時代自立自強。此時，男人已當不成家中的權威，戰事的緊迫使他們自助不暇。』（註九）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無情的戰火拆散了許許多多的親人與家庭。年輕力壯的男人投入戰爭，留下的是孤兒寡母與一個破碎的家。為了維持家中生計，女人不得不自立自強。她們必須做以往被認定屬於男性的工作，主導生產線，也為戰場上的軍人們做補給與照護的工作。

『在阿維翁，媽媽把自己的意志力開動到最大極限。她組織了一個勞軍小組，另外，也組織了一個針織團。』（同註九）
艾莉絲的媽媽，莉莉安娜，是個堅強的女人。她為了生活，為了用她能做的方式幫忙在戰場上生死未卜的新婚丈夫，她將自己的身心投入於戰爭事業，也暫時接管了查斯家族的鈕扣工廠。她跳脫了家庭主婦的工作，主導工廠裡的大小事務，成為一獨立自主的女性。

『媽媽非正式的接管了工廠的營運大權。戰爭爆發之初，工廠只有六分之一的工人是女工，但到了戰爭後期，這個數字已增至三分之二。』 (註十)
儘管在戰爭中女性地位因國家需要而稍有提升，戰爭一結束，從戰火中倖存的士兵回鄉，他們迅速取代了女工的工作，職位全被男性取代。因為保守勢力的反撲，特別是回報戰士的社會壓力，造成女人有些時候得放棄連戰前就已經有的工作。她們被迫讓位給退伍還鄉的士兵，婦女繼續在藍領階級、在農場上、在傳統女性職業裏工作。女性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自主權再度被剝奪，回到過去必須依賴男性存活的生活。這些從戰爭回來的男性已習慣軍中任他們蹂躪享樂的慰安婦，回到家中，家中妻子的女性尊嚴也失去尊重，甚至被物化。

『爸爸出門，說是「談生意」，實則是去喝酒找女人。奇怪的是，這件事反而讓爸爸媽媽在城鎮更受敬重。媽媽沒出過半句怨言，默默忍受一切，就像事情本來就該這個樣子的。』 (註十一)
參●結論

從二十世紀後現代文化背景的觀點分析，這波嘶嘶作響的浪潮將成為顛覆傳統機制，及挑戰刻版社會結構的風潮。正當女性開始體驗來自藝術、教育、性別、工作及知識上的自由，正當女性開始找到她們的聲音與自主性，主張她們在社會上應享的權利以及定位與所處社會的關係，後現代主義（以男性為主的運動）總會企圖改變並否認女性正開始發現的自我。『書評家，黎‧艾德渥指出：「二十世紀女性小說的重大差異，就是生命不再被刻畫成一場永無止境且毫無勝算的戰爭，而是一種禮讚，或者，至少是朝向可能代表禮讚的成長。」』 (註十三)愛特伍在文學上的成就更透露出這樣具啟發性的訊息。

傳統經典女性文學的題材大多以女性的婚姻、愛情、家庭生活和事業為中心，常常通過家庭日常瑣細來反映社會風貌，較少描寫重大社會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女作家則較多將筆觸伸向社會，自覺承擔起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保持著探索真理、關懷社會的人文主義立場；而女性所特有的生命意識與人生經驗，又使得這些文化行為具有了豐富而鮮明的個性。

在瑪格麗特．愛特伍所著的《盲眼刺客》中，看到二次大戰期間與戰後，女性在社會地位上的變化。艾莉絲、蘿拉與莉莉安娜鮮明的個性使我們看到那女性備受壓制的時代。可貴的是，當艾莉絲步入老年，她意識到自己一生的不幸與妹妹蘿拉的犧牲，開始動筆寫作。這無疑的是對理查最大的反擊。艾莉絲以已故的妹妹蘿拉的名字為作者，出版《盲眼刺客》一書。這本書涵蓋了背叛、性愛與反戰，儘管被列為禁書，許多人徹夜未眠的躲起來讀。社會大眾開始輿論並在報刊雜誌上抨擊葛理芬家族的不人道，同情艾莉絲、蘿拉與亞歷士的遭遇，儘管他們不曉得書中的「他」與「她」是誰，他們有著自己的猜測。

我欣賞身為姊姊艾莉絲的堅強與隱忍，由其是她令人盪氣迴腸的外遇，她可以強烈地去愛一個人，卻又能夠在其中保持相當的冷靜。她接受命運的安排，因為她很清楚這是環境使然，但是她卻不會任命運主導她。她不像妹妹蘿拉的悲劇性格，雖然勇於反叛，卻沒有勇氣去面對失敗的後果。
根據傳統，男人自古以來一直被視為主體，女人相對之下被視為客體，兩性之間也就存在著衝突。部份女性主義者認為此種兩性間不和諧的狀態起因於父權統治的意識形態。自1970年代起，女性主義試圖解構父權體制的操作以喚醒女性意識，藉由不同之觀點及面向來揭發隱藏在男性統治背後的真相。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說，性別差異只是由特定社會或文化所建構的觀念，所以自然可以被另一種不同文化的觀點重新解釋，甚至取代。
加拿大當代小說家瑪格麗特．艾特伍在她的小說當中，呈現了多數女性所遭逢之困境及男女間之關係。小說中的主角們面對缺乏正面形象及力量的母親，亦無法繼承任何正面的女性力量，但她們皆在追尋逝去的母親角色的過程當中找到了她們的女性主體，使他們能夠對父系法則所造成的女性受害者形象產生抗衡作用。
與男人相比，世界上許多地區的女人依舊面臨很多問題：同工不同酬、在政治與經濟掌握較少的權力，而且常受到社會上密集的壓力、要求他們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主義者還在為這些問題而努力。目前評價最高的努力方向在於同工同酬，生育權，和鼓勵女人參與政治（不論是選舉權或被選舉權）。另一方面，女性主義者也往立法努力，例如：保障平等地位的離婚法，保護女人不受強姦與性騷擾的法案。

但在我們從小的教育或是環境，往往無形中已經將男女職業的界線劃分區別。在國中、小的課本中，英雄多半是男性，而家庭主婦是女性及教師等。在幼童啟蒙甚至成長的經驗中，潛在教育課程都在無形中訴說著男性與女性職業身份的刻板印象。許多女孩子受限於社會的價值判斷，例如女生太優秀會嫁不出去，或是結婚後以夫為重等狀況，無形中阻礙了女性自我的發展。
在傳統社會的制約觀念下，男人要有事業經濟地位，女性要將婚姻擺第一位。因此女性以家事為主，才算是賢慧。然而社會變遷，職業婦女增多，應雙方共同分擔家計。但是往往忙了一天回家後，婦女卻有做不完的家務。我們是否仍然存在家事是女性的義務，而男性只是幫忙的觀念？對於女性的義務的角色分配，家事到底是誰的事，常是每位已婚或未婚女性中的痛。
對於外遇一事，作丈夫的常是一臉無辜，但老婆卻須忍辱負重，堅言信任丈夫，支持到底，外遇對象被認定是誘拐他人老婆的壞女人。難道外遇是男人的專利？或者誠如成龍先生所言：「他犯了一個『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在傳統的社會中，男性掌握權力與金錢，因此面對丈夫的外遇，為妻者多半只能選擇隱忍，縱然有再多的不痛快，也只能指責另一個女人，不敢觸怒丈夫。
女性主義的發展可以用一定社會標準衡量﹕政治上獲得參政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管理國家的權利﹔法律上享有與男子完全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經濟上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和廣闊的就業途徑，對個人和家庭生活資料有佔有權、使用權、處置權、繼承權；普遍享有義務教育的機會，接受符合自身發展能力的教育，使才智得到充分發揮，作用被社會完全承認；婚姻以愛情為基礎，家庭內部夫妻平等，實現家務勞動現代化、社會化。意識形態中完全消除男尊女卑的性別歧視﹐建立尊重婦女的良好社會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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